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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(所、學位學程)：               教師：         助理教授

1. 教學方面：

2. 研究方面：

3. 服務方面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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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-1



系(所、學位
學程)意見

經提__年__月__日系(所、學位學程)教評會職涯評量。

             主管核章：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繳送資料 (1)職涯報告表；(2)其他附件。

注意事項

依本院教師評鑑辦法第七條規定：一百零五年八月一日以後聘任

之助理教授，於助理教授來校服務第三年，通知其就教學、研究、

服務各方面之進展提出書面說明送系(所、學位學程)教評會，系

(所、學位學程)教評會應就其說明內容進行職涯評量並給予具體建

議，並提本院教評會報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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